
单位：亿元

区级 预算合计数
城市公用事业附

加
国有土地使用权

出让金
福利彩票公益金

城市基础设施配
套费

大中型水库移
民后期扶持中
央补助资金

黄浦 1.11 1.1 0.01

徐汇 1.41 1.4 0.01

长宁 0.81 0.8 0.01

普陀 1.22 1.2 0.02

静安 1.32 1.3 0.02

虹口 1.0 1.0

杨浦 1.52 1.5 0.02

宝山 0.72 0.7 0.02

闵行 0.74 0.7 0.04

嘉定 0.81 0.8 0.01

浦东 2.5 2.4 0.1

金山 0.41 0.4 0.01

松江 0.72 0.7 0.02

青浦 0.62 0.6 0.02

奉贤 0.53 0.5 0.03

崇明 0.408 0.4 0.008

未落实到区 89.9 88.0 0.3 1.6

市对区转移支付
合计

105.7 15.5 88.0 0.3 0.3 1.6

上海市2017年市对区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分区预算表

注：①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转移支付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各区组织实施的农民集中居住、“198”区域工业用地减量化、新城
建设以及外环生态建设等项目。由于上述项目的实施地块和规模等尚未确定，因此转移支付金额暂无法落实到区，具体实施过
程中，将根据项目实施进度下达相关区转移支付资金。

   ②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转移支付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大型居住社区内市政、公建配套设施建设。由于邮政、菜场等配套设施
落地区域和形式尚未确定，因此转移支付金额暂无法落实到区，具体实施过程中，将根据项目实施进度下达相关区转移支付资
金。

   ③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中央补助资金主要用于移民安置区基本粮田建设及水利设施配套建设、农村饮水安全等基础设
施建设、文化等社会事业设施建设等项目。根据《上海市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结余资金和项目管理办法》要求，由相关区
申报移民后期扶持资金项目，市联席会议审批后下达项目建设计划批复及扶持资金。年初预算编制时尚处于申报阶段，因此转
移支付金额暂无法落实到区，具体实施过程中，将根据项目实施进度下达相关区转移支付资金。


